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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目的和依据

本咨询通告为航空承运人根据 ＣＣＡＲ－１２１－Ｒ５ １２１．６６３ 条 ｃ 款

申请和使用符合要求的优化的燃油政策提供指导，并为局方批准

航空承运人使用优化的不可预期燃油政策和实施监督检查提供指

南。

２．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运行的航空承运人。

３．参考资料

（１）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６《航空器的运行》。

（２） ＩＣＡＯ Ｄｏｃ ９９７６《飞行计划和燃油管理 （ＦＰＦＭ） 手册》。

（３）ＦＡＡ “Ｎ ８９００．３８３，ＯｐＳｐｅｃ Ｂ３４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

ｇｅｎｃｙ Ｆｕｅ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Ｆｌａ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４）《航空承运人运行监控实施指南》（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９－１３３）。

４．背景

随着科技的发展，飞机可靠性增加，气象预报准确性和及时性

提高，机场、空管的保障能力增强，航空公司运行控制能力不断提

升，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减少飞机携带的燃油，特别是不可

预期燃油，有利于促进低碳绿色飞行，降低燃油消耗，增加业载，提

高运行效率，从而提升航空公司竞争力。

不可预期燃油主要是为补偿不可预见因素导致的额外燃油消

耗。 不可预见因素包含可能对飞往目的地机场的燃油消耗产生影

响的情况，比如飞机偏离预定燃油消耗数据、偏离预报的气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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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偏离计划航路和 ／ 或巡航高度层等，但不包括飞行计划阶段已

预知且已考虑过的影响正常计划航路和高度剖面的因素，比如最

低设备清单（ＭＥＬ） ／ 构型偏离清单（ＣＤＬ）、跑道关闭、台风、火山

灰、空域限制等。

国际民航组织在附件 ６ 第 Ｉ 部分中鼓励成员国制定基于性能

的燃油政策。 基于性能的不可预期燃油（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

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Ｆｕｅｌ ，ＰＢＣＦ）政策优化是一种基于数据统计的方法，它包

含燃油消耗监控方案，是通过确定一个覆盖范围，航空承运人根据

飞机性能监控（ＡＰＭ）或统计推算确定的燃油比例，来取代固定的

不可预期燃油政策。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ＣＣＡＲ－

１２１－Ｒ５）对燃油政策进行了修改，统一了国内、国际运行的燃油要

求，并为航空承运人实施燃油政策优化提供了规章支持。 １２１．６６３

条（ ｃ）款中提出，“尽管有本规则第 ６５７ 条和第 ６５９ 条的规定，若安

全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合格证持有人能够保持同等的安全水平，局

方仍可以颁发运行规范批准合格证持有人使用不同的燃油政

策”。 本咨询通告为航空承运人依据该条款获得相应的批准提供

了一种实用的方法。

５．定义

（１）基于性能的不可预期燃油（ＰＢＣＦ）：航空承运人通过使用

基于运行数据的绩效评估方法，充分利用其在航空器、运行控制及

业务流程上的投入，经局方批准能够达到 ＣＣＡＲ １２１．６５７（ｂ）（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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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６６３（ ｃ）的规定，为补偿随机出现的不可预见因素所需的燃油

量提供安全裕度而增加的合适燃油量，通常以计划航程燃油量的

百分数来表示。 在本咨询通告中，ＰＢＣＦ 针对的是 ３％这一数值。

（２）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是在制

定运行飞行计划和签派放行阶段，为补偿随机出现的不可预见因

素所需的燃油量占计划航程油量百分比的最小值，但在任何情况

下不得低于以等待速度在目的地机场上空 ４５０ 米（１５００ 英尺）高

度上在标准条件下飞行 １５ 分钟所需的燃油量。

（３）时间窗口：航班计划到达时刻前后的一段时间。 如某一

航班计划到达时刻为 ０５００，则时间窗口为该时刻前 ３０ 分钟到该时

刻后 ９０ 分钟，即〔０４３０～ ０６３０〕。

（４）数据样本量：数据样本量是指对于航空承运人某一特定

飞机制造商和型号 ／ 城市对 ／ 目的地机场到达时间窗口组合，满足

数据覆盖时段、完整性、季节性、当前有效性等要求，同时具备可用

于计算燃油比值的实际和计划耗油数据的数量。

（５）安全风险阈值：安全风险阈值是针对航空承运人某一特

定飞机制造商和型号 ／ 城市对 ／ 目的地机场到达时间窗口组合，完

全消耗不可预期燃油的最大概率允许值。

６．实施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５％的要求

６．１ 飞机性能监控

６．１．１ 航空承运人应建立飞机性能监控能力，针对每一特定机

身 ／ 发动机组合对飞机性能的理论值与实际数据的差异进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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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分析和比较。

６．１．２ 航空承运人应及时修正飞行管理计算机中的性能修正

系数，以确保飞行管理计算机使用的性能修正系数与运行飞行计

划的数据保持一致。

６．１．３ 航空承运人实施了对飞机燃油消耗有影响的维护时（特

别是飞机换发或飞机构型发生变化），应及时修正运行飞行计划

系统中燃油消耗的相关数据。

６．２ 签派放行

６．２．１ 航空承运人的运行飞行计划应基于准确的气象数据，在

整条飞行计划航路上应当使用精确度等同或高于 １．２５ 度（全球

１．２５纬度乘 １．２５ 经度网格）网格化模型的高空风信息。

６．２．２ 航空承运人应制定政策和程序，确保机长和飞行签派员

在确定起飞油量时，能够满足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起飞总油

量应当满足 １２１．６５９ 条所要求释压、飘降油量、延程运行临界燃油

的适用条款。

６．２．３ 对于每一个实施优化的不可预期燃油政策（如：５％）的

运行，航空承运人应当在签派单或飞行放行文件中进行标注。

６．３ 飞行中监控

６．３． １ 航空承运人应按照 《航空承运人运行监控实施指南》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９－１３３）咨询通告的要求，建立运行监控系统和

程序，用于监控飞机的位置、剖面、异常下降、返航备降等，以及实

现飞机的实际燃油与飞行计划中的计划燃油比较的功能。 系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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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所设定告警条件时应立即告警，航空承运人应采取相应的措

施。

６．３．２ 航空承运人应当建立相应的应急程序，以应对航路上发

生驾驶舱燃油指示表故障、燃油消耗异常、地空通信失效等情况，

应急程序应包括但不限于：机组报告程序、应急处置预案等。

７．实施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３％的附加要求

航空承运人在实施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３％时，除了满足

第 ６ 节“实施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５％的要求”外，还应当制定

政策和程序满足本节附加要求。

７．１ 航空承运人在实施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３％运行时，应

当基于每一个飞机制造商和型号 ／ 城市对 ／ 目的地机场到达时间窗

口组合，按照本通告第 ８ 节中的要求，确定运行飞行计划的可用

ＰＢＣＦ 值。

７．２ 如果 ＰＢＣＦ 值大于 ３％，航空承运人不得使用 ３％的不可预

期燃油政策。

７．３ 在实施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３％的运行的签派放行时，

所有驾驶舱燃油量指示必须正常工作。

７．４ 航空承运人在实施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３％运行的签

派放行时，应当指定一个 ３％航路备降机场，并在签派单或飞行放

行单上注明。 ３％航路备降机场选择参见本通告附录一。 在签派

放行后及运行实施中，航空承运人应加强对 ３％航路备降机场天

气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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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航空承运人应制定政策和程序，确保机长和飞行签派员在

放行时能够确定起飞油量满足 ３％航路备降机场要求。

７．６ 实施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３％的运行，不得与二次放行

同时使用。

７．７ 航空承运人应当建立程序，在起飞延误可能导致飞机预达

时间超出初始计划的到达时间窗口时，对造成延误的原因进行分

析，并对后续运行的天气情况、空域拥挤程度等影响因素进行评

估，决定是否能够继续使用该航班预定的 ＰＢＣＦ 值。

７．８ 对于用于运行飞行计划的每一个 ＰＢＣＦ 值，航空承运人应

当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重新计算。 生成 ／ 复制 ＰＢＣＦ 值的所有数

据必须留存供局方检查。

７．９ 当航空承运人所用飞机制造商和型号的任何在机体结构、

发动机状况、构型上的变更可能影响燃油消耗时，都应当对 ＰＢＣＦ

值进行重新评估。

８．实施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３％时 ＰＢＣＦ 值的计算

８．１ 安全风险阈值

对于每一个飞机制造商和型号 ／ 城市对 ／ 目的地机场到达时间

窗口的组合，航空承运人应当基于满足本通告 ８．２ 要求的数据样

本，证明消耗掉所有不可预期燃油的概率满足以下其中一个选项

中的安全风险阈值要求：

选项 １：对于具备最低着陆燃油量保护的航空承运人，消耗所

有不可预期燃油的概率不大于 １０％，即安全风险阈值 Ｔ＝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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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２：对于不具备最低着陆燃油量保护的航空承运人，消耗

所有不可预期燃油的概率不大于 ５％，即安全风险阈值 Ｔ＝ ０．０５。

最低着陆燃油量是指航空承运人在制作运行飞行计划时，确

保到达目的地机场的预计剩油不低于一个事先规定的燃油量的

值，该燃油量满足机型安全运行要求，并为机组所接受，一般不少

于该机型以允许的最大着陆重量、等待速度在机场上空 ４５０ 米

（１５００ 英尺）高度上在标准条件下飞行 ７５ 分钟所需的燃油量。

８．２ 数据样本

人工记录取得的数据样本，除经航空承运人证明其准确性和

可靠性外，一般不得用于计算 ＰＢＣＦ 值。 此外，航空承运人用于计

算生成特定飞机制造商和型号 ／ 城市对 ／ 目的地机场到达时间窗口

组合的 ＰＢＣＦ 值的数据样本，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８．２．１ 季节性

数据样本的覆盖时段必须反映拟开展运行的季节性。 该数据

应当反映两个季节的变化值。 例如，如果到达城市有冬、夏两个季

节，则在运行前必须对这两个季节均进行评估。

８．２．２ 当前有效性

用于计算 ＰＢＣＦ 值的数据样本必须包括前 １２ 个月内相应季

节时期内所收集到的所有数据。

８．２．３ 数据完整性

航空承运人应确保用于计算 ＰＢＣＦ 值的有效数据占所有运行

数据 ９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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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４ 城市对 ／ 目的地机场到达时间窗口

上述数据样本要求，基于以下有关城市对和目的地机场到达

时间窗口的假定：

（１）城市对是具有方向性的。 （如对于 ０．１０ 的安全风险阈值，

北京（ＰＥＫ）到曼谷（ＢＫＫ）的城市对需要 ６０ 个数据点，而 ＢＫＫ 到

ＰＥＫ 航线另外还需要 ６０ 个数据点。）

（２）目的地机场到达时间窗口总计不应当超过 ２ 小时，除非

航空承运人已经通过数据统计支持更大的时间窗口。 对于超过 ２

小时的到达时间窗口，在此到达时间窗口内的任何 １２０ 分钟时间

段都应当包含上述所要求的最少数目的数据点。

８．２．５ 数据样本量

对于每一个飞机制造商和型号 ／ 城市对 ／ 目的地机场到达时间

窗口组合，用于计算 ＰＢＣＦ 值的最少数据样本量为：

（１）当安全风险阈值为 ０．１０ 时，最少 ６０ 个有效数据点；

（２）当安全风险阈值为 ０．０５ 时，最少 １２０ 个有效数据点。

８．３ ＰＢＣＦ 值的计算

８．３．１ ＰＢＣＦ 值的计算可使用本通告附录二的方法计算特定的

飞机制造商和型号 ／ 城市对 ／ 目的地机场到达时间窗口组合的 ＰＢ⁃

ＣＦ 值。

８．３．２ 如果航空承运人选择使用不同于本通告附录二的计算

方法，必须向民航局飞行标准部门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

９．运行评估及风险管理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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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航空承运人应当定期（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５％至少每

年一次，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３％至少每季度一次）制定一份关

于不可预期燃油政策优化运行情况的报告，报告应当包括不可预

期燃油被消耗的情况、原因分析、风险评估、改进措施等。 实施

３％不可预期燃油政策运行的报告中，还应包含所有从 ＰＢＣＦ 值计

算中排除的运行数据及其排除原因。

９．２ 航空承运人应当建立相应的程序，对不可预期燃油政策优

化运行进行风险管理。 对于每一次消耗掉全部不可预期燃油并且

目的地机场着陆剩油少于 ６０ 分钟（以等待速度在机场上空 ４５０ 米

高度上在标准条件下飞行）所需油量的运行，航空承运人必须识

别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为了确定消耗掉的不可预期燃油，应当

考虑以下燃油消耗顺序：

（１）滑行燃油；

（２）航程耗油；

（３）ＭＥＬ 燃油修正；

（４）针对已知的延误或等待而携带的额外燃油量；

（５）为满足 ＣＣＡＲ１２１．６５９（ｄ）款要求携带的额外油量；

（６）不可预期燃油量；

（７）最低着陆燃油或其他额外油量（如机长或飞行签派员决

定增加的油量）；

（８）到目的地备降机场所需的油量，或在不需要有目的地备

降机场时，在目的地机场上空 ４５０ 米（１５００ 英尺）高度上在标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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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飞行 １５ 分钟的油量；

（９）最后储备油量。

９．３ 航空承运人根据风险等级，可以采取以下缓解措施，包括

但不限于：

（１）优化运行飞行计划；

（２）重新评估所选择的风险阈值（如适用）；

（３）重新评估使用计算 ＰＢＣＦ 值的模型是否合适（如适用）；

（４）调整不可预期燃油政策；

（５）停止该航线 ／ 航班不可预期燃油政策优化。

１０．培训要求

１０．１ 培训对象和内容

根据所申请的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航空承运人应对飞行

员、飞机维修人员、飞行签派员、飞机性能人员以及负责项目评估

等相关人员开展涵盖以下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培训（根据涉及专业

不同，飞行员、飞行签派员应包括全部内容）：

（１）本咨询通告的相关内容；

（２）航空承运人关于不可预期燃油政策优化的运行政策和标

准；

（３）ＰＢＣＦ 值的计算方法（如适用）；

（４）航空承运人用以满足适用于本咨询通告第 ６ 节、第 ７ 节

（如适用）、第 ９ 节要求的运行政策、标准和程序；

（５）３％航路备降机场的评估、选择和监控（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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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降低实施不可预期燃油政策优化运行风险的措施和程

序；

（７）最低燃油 ／ 紧急燃油状况的不正常 ／ 应急处置程序和安全

信息报告程序。

１０．２ 培训大纲和检查

不可预期燃油政策优化培训内容及要求应当在相关人员培训

大纲中明确，并定期完成复训或单独的培训。 首次培训和检查可

包含在初始训练、转机型训练、升级训练、复训、差异训练或单独的

培训中。

１１．运行批准

１１．１ 局方按照运行合格审定程序通过颁发运行规范 Ｂ００２９ 进

行批准。

１１．２ 发现初始批准的条件发生改变，包括但不限于：未能持续

符合本通告第 ６ 节、第 ７ 节（如适用）和第 ９ 节对航空承运人的相

关要求时，局方将撤销航空承运人不可预期燃油政策优化运行批

准。

１１．３ 对于撤销不可预期燃油政策优化运行批准的航空承运

人，消除问题根源后方可再次申请，局方审查合格后可重新批准。

１２．生效日期

本咨询通告 １０ 月 ２２ 日下发，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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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 ３％航路备降机场的选择

当不可预期燃油最低标准为 ３％时，要求指定一个航路备降

机场（也称作 ３％ＥＲＡ），该机场是指当飞机在航路中遇到燃油不

足时能够着陆的备降机场。 该航路备降机场需满足以下要求，并

在运行规范 Ｂ００２９ 中予以批准。

１．３％航路备降机场的选择

确保航路备降机场坐落在一个圆内，该圆的半径等于总飞行

计划距离的 ２０％，圆心位于航路上距目的地机场为总飞行计划距

离的 ２５％，或者总飞行计划距离的 ２０％加上 ５０ＮＭ，取较大者，所有

的距离按静风条件计算（见附图）。

２．天气标准

在制作运行飞行计划及签派放行时，应确保在到达 ３％ＥＲＡ

机场之前 １ 小时开始和之后 １ 小时结束的时段内，气象条件将等

于或高于航空承运人经批准的计划最低标准。

３．消防等级

每个指定的 ３％ＥＲＡ 机场应当能够提供等效于或高于国际民

航组织规定的第 ４ 类救援和消防服务（ＲＦＦ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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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３％航路备降机场范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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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基于百分等级的 ＰＢＣＦ 值计算方法

１．百分等级方法

本方法是在实际和计划耗油（滑出燃油＋航程燃油）之间的差

异进行百分位排序计算的基础上，通过查找和线性插值计算，根据

安全风险阈值（ Ｔ）所对应的累积分布概率值 （ ＰＴ ）计算出 ＰＢＣＦ

值。

１．１ 计算数据样本值

计算数据样本的实际耗油 ／ 计划耗油的比值（简称样本值）。

将数据样本中的实际耗油，按照其所占计划耗油百分比的数值，即

按样本值 Ｖｎ＝实际耗油 ／ 计划耗油的大小，从低到高进行排序。

１．２ 计算样本值 Ｖｎ 的百分比位数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每一个样本值的百分比位数 Ｐｎ：

Ｐｎ ＝ （ｎ –
１
２
） ／ Ｎ

Ｎ ：样本数据量

ｎ ：样本值 Ｖｎ 在排序中的位次

１．３ 计算安全风险阈值 Ｔ 对应的累积分布概率值 ＰＴ

安全风险阈值（Ｔ）所对应的累积分布概率值（ＰＴ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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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 ＝ １－Ｔ

１．４ 根据 ＰＴ 插值计算 ＰＢＣＦ 值

ａ．在经过排序后的数据样本列表中，查找到百分比位次（Ｐｎ ）

中的 Ｐｋ 和 Ｐｋ ＋ １ ，满足如下关系：

Ｐｋ ≤ＰＴ ≤Ｐｋ ＋ １

ｂ．对于第 ｋ 个和第 ｋ＋１ 个数据样本，通过插值计算得出 ＰＢＣＦ

值（注：为减小误差，线性插值计算时只允许使用内插法，而不可

使用外推法）：

ＶＰ Ｂ Ｃ Ｆ ＝Ｖｋ ＋（ＰＴ －Ｐｋ ）×
Ｖｋ ＋ １ －Ｖｋ

Ｐｋ ＋１ －Ｐｋ
－１

如计算出的 ＶＰ Ｂ Ｃ Ｆ ≤０．０３，则按 ３％计算的不可预期燃油不

被完全消耗的概率不小于 ＰＴ（如 ９５％），或者说被完全消耗的概率

不大于 １－ＰＴ（如 ５％），可以按 ３％计算不可预期燃油。

２．算例

假设航空承运人关于某一特定飞机制造商和型号 ／ 城市对 ／ 目

的地机场到达时间窗口组合，已有一个 Ｎ ＝ ３８５ 的数据样本，根据

航空承运人的运行情况，所对应的安全风险阈值为 ０．０５。

２．１ 计算数据样本值

将数据样本中的实际消耗的燃油与计划消耗的燃油，计算 Ｖｎ

＝实际耗油 ／ 计划耗油。 将其由小到大排序后可得出附表的前两

列，其中第一列是该数据样本点的位次（ｎ），第二列是样本值 Ｖ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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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数据样本百分位排序计算

位次（ｎ） 样本值（Ｖｎ） 百分比位次（Ｐｎ）
１ ０．８９０１２３ ０．００１２９９
２ ０．８９１０１３ ０．００３８９６
３ ０．９０８７５８ ０．００６４９４
… … …
３６５ １．０２８０３９ ０．９４６７５３
３６６ １．０２８５３２ ０．９４９３５１
３６７ １．０３０１２６ ０．９５１９４８
… … …

　 　 ２．２ 计算样本值的百分比位数

根据位次（ｎ）计算第 ｎ 个数据点的百分比位次 Ｐｎ ＝ （ｎ –
１
２
）

／ ３８５，并将其填入附表 １ 的第三列。

２．３ 计算安全风险阈值对应的累积分布概率值 ＰＴ

本例中根据航空承运人的运行情况，安全风险阈值为 ０．０５，故

ＰＴ ＝ １－ ０．０５ ＝ ０．９５

２．４ 根据 ＰＴ 插值计算 ＰＢＣＦ 值

ａ．在经过排序后的数据样本列表中，查找到百分比位次（Ｐｎ ）

中的 Ｐ３ ６ ６ 和 Ｐ３ ６ ７ ：

Ｐ３ ６ ６ ＝ ０．９４９３５１≤０．９５≤Ｐ３ ６ ７ ＝ ０．９５１９４８

ｂ．对于第 ３６６ 个和第 ３６７ 个数据样本，通过插值计算得出 ＰＢ⁃

ＣＦ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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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Ｐ Ｂ Ｃ Ｆ ＝Ｖｋ ＋（ＰＴ －Ｐｋ ）×
Ｖｋ ＋ １ －ＶＫ

Ｐｋ ＋ １ －Ｐｋ
－１

ＶＰ Ｂ Ｃ Ｆ ＝Ｖ３ ６ ６ ＋（ＰＴ －Ｐ３ ６ ６ ）×
Ｖ３ ６ ７ －Ｖ３ ６ ６

Ｐ３ ６ ７ －Ｐ３ ６ ６
－１

ＶＰ Ｂ Ｃ Ｆ ＝１．０２８５３２＋（０．９５－０．９４９３５１）×
１．０３０１２６－１．０２８５３２
０．９５１９４８－０．９４９３５１

－１＝０．０２８９３１

２．５ 结论

利用百分等级方法，计算得到航空承运人在不具备最低着陆

燃油 程 序 情 况 下， 使 用 ０． ０５ 的 安 全 风 险 阈 值 的 ＰＢＣＦ 值 为

０．０２８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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